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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土地市场治理问题之我见  

 
关凤峻 

 

 
编者按：这是作者本月 12 日参加综合开发研究院举办的“土地
市场治理与宏观经济调控座谈会”时提交的发言稿，本刊认为
文章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经本人同意予以发表。发表时对原文
的标题和内容进行了适当修改，并加了小标题。 
 

一、对当前所谓的“圈地运动”和“政绩工程”要做客观
分析，不应片面一概而论。 

有一组数据说，自古以来全国城镇用地总面积 3.25 万平方
公里，而近几年全国设立各类开发区规划面积就达 3.54 万平方
公里，这一次圈地运动的规模超过我国历朝历代加上新中国前
50 年的总和。看到这组数据，一方面，会产生强烈的紧缩意识，
会认识到我们的经济发展用地太多了，要采取宏观调控手段，
控制用地的总量。另一方面，换一个角度研究我国的问题，会
发现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总量从 1980 年的
GDP4517 .8 亿,上升到 2003 年的 116694 亿,虽然不能简单地对
比,但现在的经济总量是过去的好几倍好几十倍是肯定的。要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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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道理是发展经济要支付成本，关键是我们支付的成本有
多少是处于合理范畴,有多少是属于浪费。 

毫无疑问，在这 3.54 万平方公里的圈地过程中,应该承认
绝大多数是必要的，是属于合理成本范畴。如果不是这样，或
不承认这一点，改革开放的成果都要大打折扣，也是不正确的。
当然，也应肯定这其中有一定的量属于浪费，或没有集约利用，
但一定是个小比例。宏观调控要压下来的也是这一小块，决不
是大块，更不是全部。为了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的政策能够顺
畅到位，也为警示少数，甚至是个别地区和个别人顶风违纪、
乱圈乱占，采取一些手段，形成高压的态势也是必要的，新闻
舆论界随之做一些宣传亦无可厚非，政府的执行层面把责任归
罪于某些地方领导为了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而大圈乱占土地，
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是，作为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还是要有
清醒的头脑，不能夸大成绩，也不能夸大问题，过正的矫枉，
也是要付出代价的。盲目地认为土地用多了，是缺少科学态度
的；盲目地认为用地多是浪费，也是缺少科学态度的；盲目地
认为主要是地方领导为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同样是缺少科学
态度的。客观公平地说，当上边不把这些当成政绩，反而追究
责任时，还会有把它当成政绩，邀功请赏的么？  

 
二、宏观调控也要遵守法律，政策要在法律框架内发挥作

用。 
我完全赞成坚决拥护这一轮的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曾较早

地指出这既是严格执法问题，也是政府利用政策进行宏观调控
问题。违纪违规地乱圈乱占，应当通过依法行政坚决制止；而
遵纪守法地占用土地，才是属于宏观调控范畴。 

乱圈乱占，无论是资源供给多了还是少了，都是不允许的，
是执法不严的问题，用宏观调控处理这类问题相当于木刀削铁；
而遵纪守法地占用土地，也有用多了的时候，是属于合法不合
理，这时才是宏观调控的问题，需要调整政策，甚至调整法律。 

我认为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宏观调控也要遵守法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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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法律框架内发挥作用，如有突破现行法律的措施应该是以
先行试点的面目出现。把政策不加区别、不经程序地上升到法
律，甚至把行政命令也不加区别、不经程序地上升到法律，是
有违法之嫌的。 

 
三、以进城农民的土地换身份作为增加政府土地供给量的

开源之策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当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前期阶段，并

将长期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业化的过程是消耗自然资源原
材料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
过程。这就告诉我们两点：一是经济发展必然要消耗资源，建
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是完全必要
的，但在节流的同时也必须开源；二是农民必然要向城市转移，
建设小城镇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但农民进城的规律是阻挡
不住的。 

因此我国土地问题重点不仅在于治理土地市场，更重要的
是如何增加政府可以用于宏观调控的土地总量。 

如果说其它资源的“开源”还比较容易做到的话，土地资
源的“开源”难度则要大得多。当然我们不可能通过疆土扩大
的方式来进行“开源”，我认为有一个办法可以考虑，那就是实
行“以进城农民的土地换身份”办法作为现实比较可行的土地
“开源”之策。 

现在我国有一亿左右的农民进了城，但身份还是农民。对
待农民进城，我们的政策取向总体是抑制的。尽管政府开始关
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也有一些城市出台了最低工资标准，
也有的开始解决他们的子女上学的问题，但还不足以改变总体
抑制的政策取向。对他们的关注更多地带有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还没有上升为理性的必然。大家对小康社会的理解，在很大程
度上只停留在富起来的城里人的层面上，还没有认识到农民的
不富裕。农民的收入长期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城市居
民收入增长速度，最终会使全国的经济出现危机，而先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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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里人的既得利益最终也会丧失。 
我国农村人口占了 60%～70%多，我国城乡居民收入 1990～

2003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510 元增长到 8472 元，
增长 4.6 倍，实际增长 1.6 倍；农村居民纯收入由 686 元增长
到 2622 元，增长 2.8 倍，实际增长 77%。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
与国民总收入的增长基本还是同步的，但农村的收入增长却没
有跟上。对待农民进城问题，要认识到其规律性，应该顺应规
律、利用规律，顺利地实现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对于农民进城问题，在两个根本的假设前提，一是总体上
具有不可逆转性；二是总体上会长期居住在城市。在这样的前
提下，就应该研究和制订长远之策，而不是零打碎敲的应对措
施。一方面：对于在城里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包括建筑工、小
时工、家庭服务、餐饮等等，都应算有稳定的收入，换句话说
只要是能够自食其力，能够交纳保险的，都应该取得平等的城
市居民待遇。另外，应该给予住房上的优惠，可在城区边缘地
带，开辟专门面向农民工的“特种成本房”。国有的土地可以不
要钱，一切的政策性费用全免掉，只包括材料成本和建筑费用，
估计在北京 400 元/每平方米也差不多。一个三口之家按 80 平
方米估计，也就是 3.2 万元，多数农民工是具有这个支付能力
的。开辟这样的小区，可以带动交通、生活等一系列产业的兴
起，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长期的。这样，一个三口之家，
在城里有了住房，有了工作，孩子有了学上，又交了保险，不
就是实现了向城市的转移？另一方面，取得这样身份的农民，
也要付出代价，即要交换，用什么交换？农民有的是土地，用
土地交换，即用土地换身份。他要把在农村分得的土地，包括
宅基地，都要交给国家，也就是下边的交换公式： 

土地=身份分得的承包田+宅基地=在城里的住房用地+免掉
的政策性费用 

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一是农民高兴，有买房能力的、有稳
定工作的、交上保险的、自己愿意的，都会高兴地以土地换身
份；不具备上述条件的，不愿意的，可以不交换。二、政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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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政府手里多了土地，一亿农民工，至少有两亿人口，要是
都换了，政府手里多了两亿亩土地。政府有了土地，增加了宏
观调控的物质基础，粮食少了可以把土地租给农民种；想要搞
开发可以利用这两亿亩的指标。三、地方政府高兴，现在是上
级政府向下级政府、直至村一级征地，农村的土地说是集体的，
代言人还是各级政府和村，由于这个代言人不可能都保证完全
代表村民集体的利益，土地纠纷无法避免，上访告状永无宁日，
矛盾越来越多。 

当然，这只是一个思路和想法，要转变为政策层面的措施，
还要做很多研究工作，要落到实处还要作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例如，政府换来的土地是分散的，要想开发，还要进行“置换”，
把适宜于耕种的良田逐步与城市周边的农户的农田交换，逐步
连接成片；特别是进城农户的宅基地，也要逐步地置换。还有
这里说的政府，还要分各级政府，城市还要分各个城市，进城
农民拿出交换的土地和其所进入的城市，在行政隶属关系上一
般并不一致。土地和身份交换的结果，可能是一座城市交换来
的土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无疑这座城市是难以管理和开
发的，但同样也可以交换的方式得到解决。最终的结果是各城
市手中都有分布于其他地区的土地，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下，就
有可能实现多方参加的统一的大兑换，最终把土地交换到自己
的行政区来。要是正确利用行政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可能更容易，
做得也更好。那就是中央政府行政命令所有城市都要承担为农
民进城建房的责任，从农民手中交换来的土地一律归中央政府
控制，各级各类政府和城市，要搞开发要扩大城区，都要向中
央申请指标，中央给指标，地方政府负责在自己所辖行政区置
换，不过要强调这个置换也要双方自愿。 

 
作者系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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